附件7：     
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有关表格的填写要求

一、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的填写 

申请人在网上前应认真阅读网页上的“信息填写说明”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(1) “申请教师资格种类”：选择“高等学校教师资格”；
(2) “省”：广东省，“市”：不选；
(3) “认定机构”：仲恺农业工程学院
(4) “申请任教学科（课程）”栏，只选一个学科，原则上应与其任教学科或所学专业相一致，且只能在下拉菜单中选择。若是菜单中没有与任教学科或所学专业相一致的学科，以相关或相近的学科代替；
(5) “工作单位”：填写至学院名称（如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）；
(6) “毕业学校”和“所学专业”按毕业证书填写；
(7) “最高学位”：选择“博士”、“硕士”、“学士”或“无学位”；

(8) “最高学历”：选择“研究生”或“大学本科”；
(9) “现从事职业”：选择“教师”；
(10) “户籍所在地”：具体写到街道，如“广州市海珠区东沙街24号”

(11) “上传照片”：照片应按照页面提示的要求上传，申请所用的照片保持一致；

(12) “本人简历”：从本人高中学习阶段填起，先填写所有的学习经历，再填写工作经历（必须包括现任教学校的工作经历），并注明学习层次和形式，工作职务和证明人，最后时间填写“至今”；
(13) “思想品德鉴定”：“鉴定单位全称”为：广东财经大学，“鉴定单位地址”为：广州市海珠区东沙街24号， “邮编”为：510225；填写人（签名）：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加盖人事部门公章。
二、打印并填写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

网上填报完成后，申请人应按照要求将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打印出来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完成以下几项内容的填写：

(1) “思想品德鉴定意见”：根据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中的鉴定结果，简明扼要，据实填写；

(2) “身体和健康状况”：经教师资格指定体检医院体检合格后，可填写“合格”；

(3) “修学教育学、心理学课程情况”：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的填写“符合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特许条款”；非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，已补修本科层次教育学、心理学课程并考试合格的填写“修学高等教育学、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，并合格”；

(4) “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结果”一栏的填写：以分数的形式反映测试结果，由专业测评小组组长填写结果，符合免测条件的选择“免测”，均需由组长签名；
三、其他注意事项

(1) 登录“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网”，先注册，如实填写各项内容。注册成功后，保管好自己注册的用户名与密码。用该用户名登陆，在预认定系统中如实填写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。
(2) 网上填报后导出的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如有修改，必须在网上修改信息后，重新打印申请表，必须保持与网上填报的信息完全一致，申请人确认无误后在申请表上亲笔签名。

